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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保局，环保总

局核安全执业资格注册办公室，环保总局各直属单位：  

   为保证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加强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注册

的管理，按照人事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颁发的《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人发 〔 2002〕106 号 ），我局制定了《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注

册管 理暂行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加强执业注册管理工作，根据

人事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颁发的《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全执业

资格注册办公室（以下简称注册办）为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机构。 

第三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注册核

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经向注册办申请注册登记后，才能以注册核安全

工程师名义执业。 

第四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应在一个有核安全专业工作的单位执业。  

 

第二章 申请注册 

 

第五条 申请注册者，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本专业岗位工作； 

（三）经单位考核同意。 

取得《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两年后申请首次注册者以及再次注册者，除符

合以上条件外，还须提供接受继续教育和参加培训合格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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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申请首次注册者，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注册核安全工程师首次注册申请表（表 1）； 

（二）《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三）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四）近期二寸免冠正面照片 5 张。 

（五）取得《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两年后申请首次注册者，还须提供接受

继续教育和参加培训合格的证明。 

第七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有效期为 2 年。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持证人应在有效

期满前 3 个月向注册办申请办理再次注册登记手续。有效期满后 3 个月内未办理再次注

册登记的，其执业资格证书自动失效。持证人到注册办办理再次注册登记手续，其执业

资格证书可以恢复生效。 

第八条 申请再次注册者，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再次注册申请表（表 2）； 

（二）《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三）两次注册之间接受继续教育和参加培训合格的证明。  

 

第三章 注册管理 

 

第九条 注册办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并书

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条 注册办办理注册时，在《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中的“注册情况”

栏目内加盖注册专用印章，并颁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

全工程师注册证》（以下简称《注册证》）。《注册证》有效期为两年。 

第十一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只能在一个单位执业。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变换工作单位，

本人应在变更后 30 日内向注册办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填写“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变

更申请表”（表 3）。 

第十二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注销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在核安全等业务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受行政处罚； 

（三）受刑事处罚； 

（四）脱离核安全相应岗位连续满 1 年。 

第十三条 注册注销手续由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所在单位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注册办提出

申请，并填写“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注销登记表”(表 4)。注册办经核实后办理注册

注销手续，其《注册证》失效。 

第十四条 对未按本办法规定提出注册注销申请的单位，注册办应予以督促。经督促后

该单位仍不提出的，注册办可直接办理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

册注销手续。 

对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注销，由注册办批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备案。批准注册注销

的，由注册办收回《注册证》，注册注销登记表存入本人专门档案。 

第十五条 对不予注册或注册注销持有异议的当事人，可在接到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

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申请复议。 

第十六条 注册办每年将注册和注销情况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备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发现有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责令注册办复查并予以纠正。 

第十七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违反有关核安全管理规定的，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外，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可以对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暂停或取消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十八条 凡以骗取、转让、借用、伪造《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

证》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注册的人员，一经发现，视情节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注册办的工作人员，在注册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按

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已在关键岗位上工作，但尚未取得《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

员，须在关键岗位名录颁布后 3 年内取得执业资格，3 年内未取得执业资格的，必须调

离关键岗位。 

核安全关键岗位名录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另行颁布。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提供的接受继续教育和参加培训合格的证明应符合《注册核安全工

程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规定》中相关规定的要求，《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管理暂

行规定》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另行颁布。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附件 2：相关表格下载(建议使用 FlashGet 等下载工具下载) 

 主题词：核安全 执业 注册 办法 通知 
 

     抄 送： 人事部，公安部，卫生部，国防科工委，中核集团，广核集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4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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